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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2021年
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芒市2021年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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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2021年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脱贫攻坚巩固和乡村振兴战略衔接工作，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住房安全水平和抗震减灾能力，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根据《云南省农房抗震改造试点实施方案》，结合芒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新理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提升全市农房抗震能力为核心，逐步改善全市各乡镇农村住房抗震性能差、在地震中易造成农民生命财产损失的情况，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基本原则
群众为主，政府帮扶。农房抗震改造坚持尊重农户意愿，以农户自主建设为主，政府给予技术帮扶指导并对建设有困难的农户给予部分资金支持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抗震设防烈度和当地民居结构样式，农户经济承受能力等实际，采取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方式开展建设，既不拔高建设标准导致农户建房负担过重，又要妥善解决农房不抗震的问题。
聚焦重点，稳步推进。优先保障贫困农户住房安全，科学合理编制改造计划，做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三、目标任务
计划完成3000户农房抗震改造任务，实际完成任务数以上级下达资金指标户数为准。
四、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我市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建设工作的领导，确保各项工作任务顺利落实，经研究，决定成立芒市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具体成员名单和工作职责如下。
组  长：谢金翔    市人民政府市长
副组长：付正江    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赵明快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杨善斌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成  员：伍  俊    市财政局局长
梅学平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林正强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杨从安    市民政局局长
方二所旺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徐  龙    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朗岩练    市水利局局长
金小三    市防震减灾局局长
汤  烨    市残联理事长
方能文    市发改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祁尹建宏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岳元超    芒市镇人民政府镇长候选人
朗岩哏保  风平镇人民政府镇长
王煜丞    遮放镇人民政府镇长
姚茂林    勐戛镇人民政府镇长
邵志巍    芒海镇人民政府镇长候选人
朗二相    轩岗乡人民政府乡长候选人
李  莉    江东乡人民政府乡长候选人
杨永培    五岔路乡人民政府乡长候选人
马岩顺    中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木乐端    西山乡人民政府乡长候选人
郭明华    三台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一）领导小组职责
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全市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建设工作，开展政策宣传，业务指导，筹措补助资金，研究工程建设政策措施，指导各乡镇开展工作，协调解决遇到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重要事项的落实。
（二）办公室职责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主任由祁尹建宏同志兼任，成员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抽调，主要负责处理领导小组日常事务工作，提供各项工作保障。一是组织相关部门积极支持乡镇开展建设改造工作；二是及时对工程建设工作进行指导、服务，提出意见，保证工作顺利实施；三是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扎实推进；四是组织市级抽验工作。
五、工作内容
（一）改造对象和范围
1．改造对象房屋为按照相关抗震技术导则（指南）鉴定为抗震设防标准不达标的农房；已取得相关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的新建农房，农户意愿按照相关要求建设并达到抗震设防标准的，可以纳入补助范畴。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户不得列为改造对象：已享受中央、省级、县级危房改造补助政策扶持且达到“安全稳固、遮风避雨”标准的；一户多宅且有安全住房的；已在县城或其他地方购买商品住房的；家庭成员或户主的父母、配偶、子女为国家公职人员的；各类违建或宅基地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的农房不得纳入改造范围。
3．因受自然灾害、房屋达到正常使用年限后不能满足当地抗震设防要求等原因，经村、组排查统计上报新增农房抗震改造农户，经农户申请、村组评议公示、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后，可提前实施改造并纳入以后年度计划范畴内。
（二）合理选择改造方式
农房抗震改造方式以加固改造和新建两种方式为主；坚持以农户自建为主，农民自建确有困难且有统筹意愿的，乡（镇）政府可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帮助农户选择有资质的施工队伍统建，依据村庄规划，统筹协调道路、供水、沼气环保等设施建设，整体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在有条件的地区，按整村推进原则，将农房抗震改造建设与土地整治相结合，引导农民在规划区内集中连片居住。将整治腾出的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其土地增值收益按规定用于支持农房抗震安居改造建设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三）补助标准
1．房屋改造完工后，由农户提出验收申请，经乡镇、监理单位、相关技术服务机构和住建部门验收合格后兑付补助资金。
2．经认定住房达不到抗震设防要求的一般户，加固改造每户补助1.5万元，新建后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每户补助1.9万元。
（四）面积标准
新建面积：原则上新建房屋不得超过两层。加固改造：原则上以旧房屋面积为准。
（五）审批流程
农房抗震改造对象审批流程参照农村危房改造审批流程执行，户申请、组申报、村委会初审、乡镇审核、县市审批备案。各乡镇、村组要及时向村民公开计划任务指标、补助标准、对象条件、村民代表大会评议等内容，确保整个工作流程公开、公平、公正。
六、实施步骤
2021年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工作实施分为宣传动员、摸底调查、组织实施、工程验收、总结经验五个阶段。
（一）宣传动员阶段（2021年2月至2021年3月）
采取召开村社干部会、群众大会和利用黑板报、标语、电视、广播、报刊等形式，广泛宣传农村民居抗震防灾知识、做好农房抗震安居改造的重要意义和政策措施，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农房抗震安居改造建设的良好氛围和环境，调动农民群众参与主动性和自觉性，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调查、落实到户阶段（2021年3月至2021年4月）
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工作申报由农户提出申请，乡镇组织人员落实确定建房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乡镇上报情况开展住房抗震设防鉴定工作，确定最终具体实施农户农户名单。
（三）组织实施阶段（2021年5月至2021年11月）
1．乡（镇）党政主要领导要对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工作亲自抓、靠前抓、全力以赴抓，及时了解掌握工程进展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扎实推进。
2．各乡（镇）要建结合本乡镇改造指标任务数，按村、组制定出周密的施工建设计划书，并按计划施工，保证建设进度；同时要聘请专业监理单位，加强现场技术指导和工程质量监管，确保工程质量。
3．各乡（镇）要加强组织，必须于2021年6月30日以前全部开工，11月30日以前全部竣工。
（四）工程验收阶段（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
农房抗震改造验收分初验和整体验收。初验由各乡镇组织施工方、监理方对抗震改造户进行逐户验收，并形成验收报告后提出整体验收申请报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单位及技术专家进行整体验收。验收不合格，明确整改完成时限，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不予补助资金。
（五）总结经验阶段（2022年2月）
全市2021年农房抗震安居改造工作经市级检查验收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全面总结，以便指导后续工作。
七、其他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一是各乡（镇）、市直相关部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理解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有关部门具体抓的格局，扎实推进我市农房抗震安居改造工作。二是芒市农村住房抗震改造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全市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二）强化管理，保障质量安全，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工作，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决不允许“新房变危房”的情况出现。一是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设计单位编制新建住房户型图和施工图，印发各乡镇参考借鉴，同时组织专家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改造意愿农户住房进行抗震设防认定，同时负责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二是由各乡（镇）聘请专业监理队伍全程服务，从建筑材料、施工工艺、竣工验收等环节把好建筑质量安全关；三是各乡镇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竣工验收等环节进行严格把关，对达不到抗震设防标准的改造房屋，一律不予竣工验收、不予兑付补助资金。
（三）依法依规，确保合法性。实施农房抗震改造的农户宅基地需经市自然资源局和各乡镇核实其合法性，并严格按照《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村庄房屋建设准建证》后方可列入农房抗震改造支持范畴。属于宅基地不合法、未取得相关许可证的，不得列入农房抗震改造支持范畴。
（四）资金保障。市财政局要利用好财政提前下达资金，按照最高至补助款80%的比例提前拨款；各乡镇根据农户改造进度和施工情况将财政下达资金支付到农户“一卡通”账户；支持改造农户备工备料和保障正常施工，剩余补助资金在竣工验收合格后足额兑付。
（五）档案管理。农村住房抗震改造工作档案管理参照农村危房改造档案管理的要求，建立纸质档案，实行一户一档，批准一户、建档一户，规范有关信息管理。农户纸质档案必须包括档案表、农户申请、审核审批、抗震设防标准鉴定、公示、协议、竣工验收表等材料，其中档案表待农户纸质档案信息全面、完整录入农户档案信息检索系统（系统另行通知），做到户档齐全、账实相符，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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